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促进本科生就业工作办法（2022 年） 

  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2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和《中北大学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方案》的要求，更好地促进

我院本科生就业工作，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工作办法。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决策部署，落实学

校关于本科生就业工作的要求。认真落实学院坚持以培养高质量人才为核心的办

学理念，建立健全学院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长效机制，推动“就业-教学-招生”

良性循环的建立，开创全院师生促就业的良好局面，不断提升我院本科生的就业

数量与就业质量。  

二、 组织机构 

组长：院党委书记、院长 

常务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各副院长、各系主任 

组员：各毕业班班主任、全体辅导员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学院学生科。 

三、 工作要求 

本科生就业影响着学院的专业招生，关系到学院的生存发展，全院教职员

工都有责任和义务促进本科生就业工作。 

1、 提高对就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各专业要组织本专业老师进行专题研究

部署，形成共识，把就业思想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贯穿整个大学教育全过

程。 



2、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结合我院各学科专业特点，学院书记院长

主动带队走进园区、走进行业、走进企业，与相关单位建立新的就业合作渠道；

邀请一批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人才，努力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提供更多

优质和精准的就业信息；建立一批就业实习实践基地，为学生创造更多实习和就

业机会，发掘一批能吸纳毕业生稳定就业的优质企业和用人单位。 

3、建立就业工作周报制。每周五 12 时前在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中统计出各专业就业情况，由副书记向学院就业工作领导组成员进行通报，作为

学院研究推进就业工作的依据。 

四、工作方案 

1、 职业生涯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学生从入学后即开始接受职业生涯课

程与专业教育，帮助学生尽早建立职业生涯规划概念，尽早明确个人学业/职业

规划，减少在毕业季的盲目性。 

2、开拓新渠道与岗位，根据自身学科、专业特点，由院领导牵头，教学、

科研、学生管理等老师共同参与，联系用人单位（地区），原则上不少于 20 家

（个)，其中，新开拓不少于 5 家（个)。 

3、做好考研复试与调剂指导服务。邀请院领导、导师、科研管理科等老师

共同参与，组织讲座，为考研调剂学生答疑解惑，提供指导。同时学院为同学提

供网络复试场地，做好服务，使上线学生尽量都能攻读硕士研究生，提高升学率。 

4、毕业论文/设计指导老师，对毕业生指导期间也要关注学生的毕业去向，

有义务对未落实毕业去向的同学提供就业帮扶，实现“三全育人”。 

5、毕业学年，各院领导、系主任实行“对应班级”帮扶制。要定期关注所负责

班级学生升学、毕业去向情况。针对具体情况，及时制定计划、开展本班级就业



提升工作。具体安排见下表。 

2022 届毕业生就业班级帮扶对应表 

班级 班主任 负责领导 

18040141 陈晓勇 祁贵生 

18040142 汪存东 胡志勇 

18040143 柳来栓 焦纬洲 

18040144 赵林秀 李裕 

18040S01 王建龙 李云 

18040241 傅凯 崔建兰 

18040242 王立敏 廖海洪 

18040341 李晓君 张志军 

18040342 荀苗苗 王海宾 

6、毕业学年，各院领导、系主任借助各地校友会资源，开拓更多的就业岗

位，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7、各班主任要全面了解所有学生的毕业去向意愿，要全面掌握建档立卡、

少数民族、身体残疾等重点群体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健全重点群体毕业生的帮扶

工作台账，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重点帮扶，帮助有就业意愿的重点群体

毕业生尽快就业。 

8、各班主任要随时关注本班级学生升学、毕业去向情况，召开不低于 2 次

的有关考研、就业动员的主题班会。完成学院当年提出的毕业去向率（升学+签

约+科研助理+灵活就业），配合学院完成本班级在毕业季的各项就业信息调查、

档案审核及入档工作（注：灵活就业类型按当年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执行，并提供相

应证明材料）。 

9、大力推动学院内科研助理岗位的设置与聘用，加大宣传力度，按照《中



北大学科研助理聘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10、离校后，各班主任要对毕业生就业动态进行跟踪，及时了解、掌握、提

供学生的最新就业去向信息及相关材料。 

11、就业辅导员要及时办理就业协议、进行数据核对，完成当年毕业数据的

系统录入工作，要按照学生提交的各类就业证明材料第一时间录入“全国高校毕

业生就业管理系统”，做到“应录尽录，不漏一人”。按照周报制要求，每周四下午

18 点前将本周各专业情况反馈至院就业领导工作组。同时将就业证明材料妥善

保存，以备检查。 

12、就业辅导员按时收集、整理当年毕业生就业各项材料与数据，分析后完

成当年学院毕业去向质量报告。 

五、奖惩措施 

1、离校前，各班级毕业去向落实率须达到学院当年提出的初次就业去向率

（截止 8 月 31 日）和年终就业率（截止 12 月 31 日）要求，且完成情况按照学

院绩效实施方案中的本科生管理评价绩效部分执行。 

2、各毕业班班主任如不能完成当年学院就业方面的工作，当年班主任考核

为不合格。 

3、鼓励全院教职工积极参与本科生就业工作，对本科生就业工作成绩突出

的教职工，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方面优先推荐。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2022 年 3 月 30 日 
 
 


